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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荣华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6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甘肃荣华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甘肃重离子医院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0318 号，

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按照问询函要求，对公司增资甘肃重离子医院有关

事项作出回复，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一、甘肃重离子医院的运营在技术上是否需要取得相关资质以及政府部门

的审批、备案等行政许可程序。如需要，上述事项的目前进展情况。 

回复： 

1、甘肃重离子医院是在武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的股份有限公司，

属营利性医疗机构，已经取得武威市卫生局《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武字[2012]

第 12 号），医院正式运营前还需取得甘肃省卫计委颁发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目前因医院正在建设中，尚未达到申请办理许可证的标准，待甘肃重离子

医院建设完成后，将向甘肃省卫计委申请办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2、甘肃重离子医院正式运营需要取得 I 类射线辐射安全许可证及诊疗许可

证，目前办理工作正在进行中，计划 2016 年 6 月底前完成。 

3、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属的兰州科近泰基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科近泰基”）正在向国家食药局申请办理医用重离子加速器注册。目前正

在进行设备监测、申报临床试验方案等工作，预计可在 2016 年 12 月底前完成。 

4、甘肃重离子医院还需取得医用重离子加速器配置许可证，待科近泰基完

成医用重离子加速器注册后，甘肃重离子医院将向国家卫计委申请配置许可。 

二、请公司补充披露甘肃重离子医院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包括但不



 

限于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净利润、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等。 

回复： 

甘肃重离子医院目前尚未投入运营，最近三年没有产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其最近三年经审计的资产状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  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净利润 

2013 年 80025 35445 44580 -58.19 

2014 年 126810 82445 44365 -214.80 

2015 年 189009 99791 89218 -147.79 

三、根据甘肃省武威肿瘤医院实际运行状况和重离子项目可研报告，甘肃

重离子医院未来三年的盈利预测情况为：2017 年利润为 6,190 万元，2018 年为

17,546 万元，2019 年为 25,072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盈利预测的主要依据

以及盈利预测是否审慎，并补充披露重离子项目可研报告。 

回复： 

甘肃重离子医院未来三年的盈利预测是由甘肃重离子医院会同甘肃省武威

肿瘤医院（以下简称：“肿瘤医院”）依据重离子项目可研报告及肿瘤医院实际运

行状况编制，收入主要包括：重离子治疗肿瘤中心收入、综合医院收入及中医疗

养院收入三部分组成。 

其中： 

１、重离子肿瘤治疗中心设计年治疗病人 2000 例， 2017、2018、2019 三

年分别按照设计能力的 40%、60%和 75%预计营业收入。 

２、综合医院参照肿瘤医院的运行情况，收入包括门诊收入、住院部收入、

政府补贴收入。2017、2018、2019 年分别按照设计能力的 60%、80%、100%预

计营业收入。 

３、中医疗养院收入包括体检收入、门诊收入、住院收入、中医康复业务收

入及其他收入。 

公司认为甘肃重离子医院编制盈利预测的依据可靠，相关收入指标按照设计

能力的一定比例预计，符合审慎的原则。  



 

四、根据公司披露的定期报告，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公司账面货币资

金余额约 5.06 亿元，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账面货币资金余额约 3.82

亿元，本次对外投资金额约 4 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的 40.57%和

44.75%，金额较大。请公司补充披露投资资金的来源以及是否会影响公司的正

常生产经营。 

回复：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账面货币资金为 5.6 亿元。投资完成后，公司

账面货币资金余额近 1.6 亿元，完全能够满足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投资不

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五、请公司补充披露甘肃重离子医院未来年度的分红政策，如向上市公司

分红是否受到医疗行业相关规定的限制。 

回复： 

甘肃重离子医院是在武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的股份有限公司，属营

利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所得收益可用于投资者经济回报的医疗机构），向其股

东分红不受医疗行业（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相关规定的限制。其公司章程中股东

权利包括：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获得股利和其他形式的利益分配。 

 

 

特此公告 

 

 

 

 

甘肃荣华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4 月 6 日 


